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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破产法》草案出台(李曙光；2003年8月25日)

文章作者：李曙光

    1986年通过、1988年试行的“破产法”，运行15年来，无论条文还是程序均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尤其与当前市场经济和加入WTO的新形势不相适

应。我国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至今已经进行了近十年，破产法草案已经数易其稿，可以说基本成型，是成熟的草案。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以说新破

产法已经处于临产期。 

    1.新破产法出台的必要性 

    制定新《破产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需求和中国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选择。其原因在于：破产法是转轨经济国家改革的“宪法”，是经济

改革的母法。一个国家的企业破产法制度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该国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世界范围内，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安然等公司的

破产重组案也表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破产法是不可或缺的制度。 

    从中国14年的破产实践来看，1994年中央政府开始推行破产试点的政策至今已经８年了，国有企业破产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多，国有企业的破产案件

现在已经达到了２万多件以上，国有企业中该破产清算的已经破的差不多了。这些破产的国有企业有些是特别巨大的国有企业，像哈尔滨阿城糖厂、山

西纺织印染总厂、沈阳冶炼厂破产案等，都是特大破产案。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剩下的国有企业都是一些很难进行破产操作的企业。国有企业破产数量

多，已经达到破产条件但现在无法实施破产的所谓“待破产”企业数量更多，如沈阳市从1986年开始试点破产，到今年已经15年了，共有125户国有和

集体企业实施破产。但是“待破产”企业数量达到了162户。因此，我们不得不跳出原来狭隘的政策性国企破产的观念来考虑新《破产法》的问题。 

    自1993年通过公司法以来，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公司破产，还有三资企业的破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至今共有480户企业破

产，绝大多数是公司破产和涉外破产。另外，在证券市场上，号称代表中国“最好的经济面”的许多上市公司竟然也面临着破产问题。许多ＳＴ企业实

际上早已经具备了破产条件。像郑百文重组案、猴王集团破产案以及银广夏惊人的骗局都揭示了国内上市公司低劣的质量和空虚的内躯。某些上市公司

的退市与破产清算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批涉外破产案，有些影响特别巨大，像1998年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和2000年的广东控股集团公

司破产案，涉及了许多国际和海外的债权人，引来全世界对我们破产制度的瞩目，实际上，外国债权人与专家对我们现有的破产法和破产程序提出了许

多疑问。 

    所以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基本面来说，中国新的市场机制的发展以及更为开放的国际形势在催生我们的新《破产法》。 

    2.现行破产法的缺陷和新破产法(草案)的特点 

    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法》已经试行了１４年，该法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现行《破产法》的立法思维、法律结

构、条文内容和制度体系全是围绕国有企业而来，是国有企业破产法而不是市场经济取向的破产法，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和未来的需要。 

    针对现行破产法的缺陷，在立足中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兼顾国际破产法改革潮流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新《破产

法》(草案)在制度设计上作出了突破。 

    其一，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草案将破产法调整范围扩大到了六类主体，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公司、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

业。同时它还涉及到了商人破产。其二，补充和构建了许多重要的破产制度，如建立重组制度和破产管理人制度。其三，草案明确了破产程序包括重

组、和解、清算三个程序，建立了一套成熟、规范的程序技术，对破产申请和受理、破产财产管理、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以及重组、和解、清算的过

程都作了细致规定。在程序中特别增加了债权调查程序、监督人程序、债务豁免程序、简易程序、具体终结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的追究程序。其四，明确

跨境破产和涉外破产案件的管辖和程序，为新破产法的实施与国际破产法发展趋势的接轨预留了空间。其五，增加了法律责任和破产犯罪的规定。另

外，新《破产法》(草案)还对国企破产的特殊事宜给予了特别规定。 

    3.新破产法起草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1)在破产法立法方面，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一是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破产法，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按照这个破产法规定的程序来解决职工安置问

题，因此制定新的破产法没有必要。这种说法走入了一个误区。现行破产法的缺陷是很明显的，是一部国有企业破产法，很多现代的破产理念、制度和

机制都没有被吸收进来，现行破产法无法提供对具有商业重组价值的企业的破产保护机制。这个法既解决不了眼下国企的破产问题，更解决不了市场经

济条件下企业的破产问题。严格说来，职工安置与破产法不是必然挂钩的。无论有没有破产法，职工安置问题都会存在，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不是破产法

的责任。职工安置问题涉及历史劳动债权和当期劳动债权，历史劳动债权实际上是政府对国企职工的历史欠款，应由政府来解决。当期劳动债权指的是

现国企对职工所欠工资和劳保福利以及集资款等。因此，这更需要有一部好的破产法和破产程序，来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和职工合法权益。二是认为

制定破产法会给国有企业造成冲击，会带来国有企业的大面积破产，这一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国企的破产问题不是破产法带来的，是一个现实的状态。

严格说来，许多资不抵债、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不是一个破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闭的问题。不论有没有破产法，这些国企都应该关闭，这是一个事

实，新破产法不会增加国企破产的数量。三是有人认为新破产法的颁布在比较差的市场环境下，会被地方和企业利用来逃废债务。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

的。确实，在现实中，存在着很多假破产真逃债现象，这恰恰说明现行破产法和破产政策有很多缺陷，当然也有其他制度环境的原因。因此，新破产法

草案特别规定了破产犯罪一章，以防止这种逃废债务，坑害银行债权人和外地债权人现象的出现。因此，这些观点不应该成为新《破产法》出台的障

碍。 

    (2)关于破产法的立法思路问题。在破产法立法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出台一部市场经济的比较成熟的破产法，另一种意见主张两法

(市场经济破产法和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破产法)并行。我认为，新破产法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不应有区别对待，公司化的国有企业都必须适用新破

产法。而对那些达到破产条件又无重整价值的旧的国有企业可以采用行政关闭的方式，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最后投入一笔呆账冲销和职工安置费用，

这笔费用的来源可以通过减持国有股和适当出售部分国有土地所有权来筹集。当然，如果这一条阻力太大的话，在短期内采取两法并行方式，以促使新

破产法早日出台，这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3)关于破产法草案中一些争议的问题。第一，新破产法草案规定了破产重组制度，但是谁来负责重组呢？草案规定，是由破产管理人来进行重

组。起草过程中，有人认为一个国有企业十几年都没搞好，一个破产管理人作为外来的中介人员，接管以后，进行重组就能搞好吗？因此建议不是由一

个破产管理人来接管，而是由破产管理委员会来接管和重组；也有意见认为企业达到破产条件后，所有的资产都是债权人的，应由债权人来接管；而美

国的经验则是由“占有中的债务人”来接管，即指定企业现有负责人来主持破产重组，利用其丰富的经验和对企业状况的熟悉，减少破产重组的成本，

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利益。但要对“占有中的债务人”进行严格监督。第二，破产法中要不要规定自然人破产制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个人信用制度

不发达，无法学习外国制定个人破产制度；另外一种意见认为，破产法应该为下一步的个人破产预留空间。我认为，没有个人破产，就不会有社会信

用。中国要真正迈向市场经济，必须先从法律制度上引导个人要有责任和信用意识。中国新《破产法》要担负起建构个人信用，进而建立企业信用，然

后扩展为全社会信用的新制度的责任。近年来中国的住房、汽车以及家庭消费品信用贷款正快速发展，个人信用记录制度也在飞速发展。这为个人破产

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条件。第三，关于破产欺诈和破产犯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破产犯罪应由刑法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实践中破产欺诈现象较多，

应该加大打击力度，破产犯罪应规定在破产法中。我认为，现行破产法规定了导致企业破产和在破产程序中的犯罪行为，如玩忽职守、行贿等，适用刑

法的有关规定。但是在破产程序中，存在的如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前１年有非法转移、隐匿、非正常压价出售资产、放弃债权、非正常优先清偿某个债权

等行为；在破产案件审理中存在的提供虚假文件等行为；对公司董事、管理层的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细化以及欺诈性破产的行为等等，都很难被

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罪名包容。为增加新破产法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新破产法草案应加入相应的破产犯罪的内容，目的就是为了切实保护债权人的权

益。也可以考虑在刑法当中专设专门针对破产犯罪的条文，或者专门制定一个禁止欺诈交易法来打击欺诈破产行为。 

    (4)关于破产案件管理及司法审理问题。由于破产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对破产政策的调整和破产行政事务也会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应成立一个专门

的部门来管理破产事务，负责制定破产政策和新破产法的实施，并对破产管理人进行资格审查、注册和授予执业执照等工作。而管理人的行业协会则可

以负责对管理人的资格考试的组织与资格确认工作并负责管理人的奖惩事宜。关于破产案件的审理，建议在全国各级法院建立专门的破产案件审理庭。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应建立国家独立的破产案件审理体系，即设立独立于地方法院的专门的破产法院，在国家最高法院的

节制下，成为自成一体的国家破产法院体系。以审理涉及跨地区、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债权人利益、具有全国意义的破产案件。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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